
   

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所得税负影响分析 

文/刘自洋 朱和平 王丽华 

   中小企业作为企业界的“种子选手”，往往具备意想不到成长潜力，其中更不乏业界的明日
之星。然而机遇与挑战往往并存，中小企业成长过程中同样要面临诸多风险和阻碍的事实，也更应
得到政策层面上的相应关注和体恤。近来，各种关于中小企业的讨论的现状是微观层面大多集中于
“成长创新”方面的探讨，例如对中小型高科技企业成长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评价方法的建模
分析（朱和平、王韬，2004）；宏观层面关注则多集中于资本市场的完善、政策性贷款的倾斜上，
例如关于银行信用与民营企业信用亚匹配问题的研究（王丽娟、付贤治2003）；但在税收政策研究
和制定过程中对所得税税负影响与中小高科技企业自身产业、财务特点相结合进行相关分析的尝试
却不多。政府同样可以通过包括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手段向企业输送利益。（陈东华，2002；陈
晓，2001） 
   本文首先对高科技中小企业早期发展资金源获得和运用特点做了描述性介绍；然后就被用于
形成该类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研发成本是否进行资本化入账处理以及资本化的时机的不同对所得税部
分的影响做了初步阐述；文章对单位固定资产所背负的所得税额与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进行了
回归分析相应结论得到了验证，即固定资产与所得税税负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Panikkos1999）；
在结论部分列出了两个算式，其中包含的相应评测指标可以用来追踪企业特定阶段的相应能力表现
和资产财务状况。总之，本文旨在就所得税在中小高科技企业发起和早期成长阶段对企业现金流的
影响以及该类企业固定资产折旧对所得税税负的影响进行尝试性的分析和探讨，以求得在本次税改
箭在弦上之际，有关各方能对真正具有创新能力和增长潜力的高科技小企业部分由税负带来的影响
引起足够的关注。 
   1. 高科技中小企业成长两阶段资金需求特点及相关所得税问题 
   高科技小企业主在创投阶段最主要使用的还是自有资本和来源极其有限的债权性融资，这一
时期极其有限的资金来源以及后续发展的显示需要，都决定了所得税负对企业现金流截流的影响不
容忽视。 

   在产品初始培植阶段，企业的初始资本基本上被最初的研发成本所吸耗掉了，研发费用基本
上构成了当期费用的主体部分。如上图所示，“保本点”之前的时期（阶段Ⅰ）即是产品的培植阶
段，图中两曲线相互间起始端点位置和区间走势清楚地说明了在产品培植期内，开始时研发费用的
居高不下严重抑制了利润的生成，随着产品研发技术的逐渐成熟和生产熟练度的不断提高，研发费
用开始匀势地下降直至有利润生成，自此之后企业开始实现盈利。 
   2.研发成本是否资本化以及资本化时机选择对税负的影响 
   本文高科技小企业资产负债表中资产的构成有自身特点，试想一个以专有技术或其他无形知



 

识型产品为安身立命之根本的企业，其无形资产部分所占比重是无法和其它类型企业同等视之的。
当然，这是在研发和申请设立无形资产成功以后需关注的事情了。 
   让我们再次回到“图1”，图中从保本点开始后出现了两条利润可能曲线，这两条税前利润曲
线意味着是由于扣税前不同的研发费用提取方法所导致的应税利润金额的不同。在相关知识技术未
被认定为无形资产以前，研发过程中所发生费用的入账是以当期费用形式记录的，即可以完全用来
抵减企业所得税。而一旦技术被当作无形资产入账，该无形资产就只能以固定的摊销年限和各期摊
销额来抵扣所得税。两者的区别在于两种账务处理方式导致的税金抵减模式的不同，会进而影响到
留存利润的不同，而初期企业成长的重要资金来源之一就是内部留利，盈利的累积水平会影响用于
后续发展的内部资金供给规模并最终影响到企业的继续生存能力。 
   3. 固定资产相关指标水平对所得税的影响 
   根据Robert（Robert,1991）?对高科技小企业定义的成长模式概念框架，有幸能存活下来的
企业会经历四个成长阶段：种子阶段（此时核心产品概念初成并评估其商业化运作的可行性）；发
起创立阶段（这时涉及将概念产品具体化，伴随着次数频繁数额集中的资本投入于研发活动中，此
阶段盈利几率不大）；初期成长阶段（进入此阶段后意味着开发的产品还算成功，市场认可度还算
理想，此时不宜高兴过早是否能引进有诚意的风险投资者的往往决定了企业是否今后走地更远更
顺）；稳定成长阶段（能走到这里是所有企业梦寐以求的，稳定地供货销货渠道，快速的增长，这
时正常的运营资金需求基本能由留存的利润所满足）。 
Panikkos(1999)等人基于NatWest MBS Tax2（Chittendenet al., 1996, 1998, 1999a, 1999b; 
Poutziouris etal., 1999）数据库中5910英国小企业1993－1996年间的财务的数据，运用多元回
归模型就“企业税负”和“企业规模” “企业年龄” “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率”等指标间关系进
行了回归分析。回归分析中检测到“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率”一项的 t统计值等于“－5.108”大
于相应的临界值水平，因此说明该指标对于税负影响是显著的。再则，此变量系数值所带的负号表
明了“税负”和“固定资产”间的负相关关系。这也就意味着高科技小企业自身较低的固定资产比
率相对其它类型固定资产所占比重较高的低科技含量的企业背负了相对更高水平的税负。 
   借助此模型现对国内高科技中小企业相应指标进行一元回归分析,得回归方程如下： 
Y=0.29009628－697560877· X 

   由方程可看出样本企业固定资产部分所承担税负(当年所得税额/固定资产原值)与固定资产得
规模成负相关关系，且关系显著。换个角度说，所得税额与固定资产额之比值代表着单位固定资产
所承税负，并且该指标与固定资产数量成反比例关系，那么有着相对较低水平固定资产规模的中小
高科技企业在固定资产部分就承担了相对较高水平的所得税负担，因为全部固定资产最终都将以折
旧形式来抵扣所得税，这一结论与（Panikkos1999）得出的结论基本吻合。高科技中小企业无论在
英国还是中国其固定资产比率都是相对较低的，而两国税收制度又都规定固定资产折旧可直接抵
税，这两个前提条件在两国间的同等适用决定上述统计结果的效果趋同。 
   这一结果可解释成，由于高科技小企业含有较低的固定资产比率继而导致了相对较低的固定
资产折旧金额，因为固定资产折旧项目可以直接用来抵扣企业所得税，继而这种相对较低的应税额
扣除也最终导致相对较低的税金减免，间接增加了企业税收负担。上述数理统计模型虽然最先是根
据英国企业的相关数据建立起来的，但它在运用于我国企业后证明该模型就企业这一普遍存在的问
题进行实证研究所带来的启示是有着普遍意义的。 
   4. 结论 
   （1）税收减免由绝对指标向相对指标过渡 
   鉴于高科技小企业成长期资金紧缺且主要依靠内部留利度过这一困难时期的事实，所得税征
收问题上要密切关注它给企业发展带来的资金瓶颈效应。高科技小企业需要政策的扶持，其中重要
的一项就是税收优惠。现行企业所得税虽已规定：对年应税额在3万元以下的企业暂减按18％的税
率征收所得税；对年应纳税额在10万至3万之间的企业，暂减按27％的税率征税。这一具体规定虽
然体现了对中小企业的一些照顾，但对所得税减免标准的用的是绝对量来衡量的这也就难免会造成
不分“青红皂白、一律通杀”现象的发生。也有许多高科技小企业的绝对应税金额在10万以上，但
相应的用于产品后续研发的资金需求数额可能更加巨大，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利润越多税负越高，而
置企业特定成长阶段对资金有特定需求的事实而不顾。笔者认为应在所得税率优惠减免所考察指标
中再加入一项表征企业所得税负担的相对数指标： 
“所得税/资产总额（税负）＝所得税/应税利润×应税利润/资产总额”① 
   （2）税收减免由单一指标向综合指标过渡 
   上述公式中等号右边第一项代表所得税对利润的吸耗程度（所得税税率）。第二项则表示总
资产的获利能力，该指标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企业的阶段发展状况和盈利水平。因为若该比率很
小说明此时的企业刚刚盈利各项资金支出的弥补还主要靠资产的消耗来补偿，就根本谈不上用利润

 



来弥补了；若“应税利润/资产总额”比率的不断升高，意味着企业盈利能力越来越强，利润的不
断积累也使得内源融资成为可能并逐渐代替其他渠道成为今后企业发展资金自给自足的有力保证。 
   （3）要倍加关注固定资产比率方面产生对税负的影响 
   上述等式中所得税税负的另一种表达方程式为： 
“所得税/资产总额（税负）＝所得税/固定资产×固定资产/资产总额”② 
固定资产相对规模与单位固定资产所承税负间的负相关关系，揭示了固定资产规模较小的高科技中
小企业实际比那些固定资产规模较大的低技术含量企业背负着相对更重的所得税负担。该方程中等
号右边的两个指标从另一个角度对所得税税负作了分解，即根据资产结构和单位固定资产税负两个
指标的评测来作为所得税优惠依据。 
   总之，上述①、②式中的指标，应该与“产品功效” “行业特征”以及“税前利润”等被综
合用于评测高科技小企业是否应得到所得税减免的优惠和关照（作者单位：刘自洋 朱和平/江南
大学；王丽华/科尔沁区疾控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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